核能研究所採購案驗收作業補充事項
102.09.12修訂

106年7月21日核秘字第1060004733號修訂
一、依據政府採購法暨本所採購作業授權及權責劃分表修訂。
二、主驗人由下列人員擔任：
(一) 採購金額新臺幣(以下同)五百萬元以上之採購案件，驗收主驗人由主管、副主管或專案計畫主持人以上之一級正、副主管擔任。
(二) 採購金額一百萬元以上且未達五百萬之採購案件，驗收主驗人由助理研究員或專員以上之人員，或本所聘用副工程師以上之人員擔任。
(三) 採購金額逾十萬元且未達一百萬元之採購案件，驗收主驗人由薦任研究助理或薦任科員以上之人員；本所聘用助理工程師或研發替代役副研發師以上之人員擔任。
(四) 採購金額十萬元以下之採購案件，驗收主驗人由委任職員以上、本所聘用助理工程師或研發替代役助理研發師以上之人員擔任。
(五) 採購申請人及採購承辦人不得為該案之驗收主驗人。

(六) 驗收主驗人應主持驗收程序，抽查驗核廠商履約結果有無與契約、圖說或貨樣規定不符，及決定不符時之處置。
三、採購金額未達一百萬元之案件，得免辦理初驗。
四、採購金額達一百萬元以上之案件，應辦理初驗及驗收。
五、屬查核金額（勞務採購金額一千萬元，財物、工程採購金額五千萬元以上）以上之案件，驗收時應於驗收日期5日前，報請上級機關派員監辦。

六、驗收結果與契約規定不符者，經檢討符合政府採購法第72條第2項規定得「減價」收受者，應於驗收後簽奉核准才得辦理結報。

七、採購案件履約中如有「增、減項」施作，應於發生後或驗收前簽奉核准辦理契約變更。

契約之變更，非經機關及廠商雙方合意，作成書面紀錄，並簽名或蓋章者無效。

八、履約期限依契約規定不（停）計工期者，應於驗收時核算列入驗收紀錄。

九、廠商依契約規定以書面申請工期展延並經簽奉核准者，不計算違約金，並免辦理契約變更。

十、履約及驗收：

(一)財物及勞務採購之驗收，各單位履約過程中應提醒廠商於履約標的預定完成履約日前或完成履約當日以書面通知本所(發函或親送)均可，書面通知形式之範例，如附件一(公司函)或附件二(廠商履約書面通知單)。
    各單位收到書面通知後應立即簽辦，並於廠商履約書面通知單詳細記載處理結果後併入驗收文件中。。
(二)有關工程採購之驗收，各單位履約過程中應提醒廠商於開工、履約中、完工後以書面通知監造單位或本所(無監造單位者應通知本所)，並填寫相關表單(如開工、竣工報告通知單，表單請至所內網頁秘書室表單下載區下載)。
(三)採購案於履約過程中如有契約變更等情形，應俟完成契約變更後再行辦理驗收程序。
(四)驗收通知由各單位自辦，但應請預先與履約廠商及秘書室管理科連繫，確認驗收時程及備妥採購契約及驗收等相關文件，並於驗收日期前3個工作天通知監辦單位派員監辦。
附件一：
○○○○○公司　函
地址： 

承辦人：
電話：
電子信箱：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 有關 貴所「採購案號：N○○○○   ○○○○○(採購案名稱)」於  年  月  日，已完成本案履約相關事宜，依據契約規定申請驗收事宜。
正本：核能研究所 ○○組(承辦人:○○○)
副本：
附件二：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
廠商履約書面通知單
	契約案號
	
	履約廠商
	

	採購名稱
	
	契約履約期限
	   年   月    日

	廠商交貨(報告、圖說)日期
	    年    月     日
	廠商安裝測試日期
	   年   月    日

	履約廠商履約內容
	· 貨品：
· 測試：
· 其他：


	本所處理說明
(請參考備註於7日內完成確認)

	· 貨品符合契約規定品項、型號、尺寸：
· 安裝測試符合契約規定：
□不符契約規定(退貨/換貨)：□  年  月  日退貨
  □  年  月  日通知廠商改善


	監造單位
	履約廠商(大小章)
	單位承辦人
	履約單位主管/
或計畫主持人

	(無則免蓋章)
	
	
	


備註：依財物及勞務契約範本中驗收之驗收程序中載明:廠商應於履約標的預定完成履約日前或完成履約當日，將完成履約日期書面通知機關。除招標文件另有規定者外，機關應於收到該書面通知之日起  日（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2條規定，為7日）內會同廠商，依據契約核對完成履約之項目及數量，以確定是否完成履約。
